洛阳市生态环境局偃师分局
关于组建生态环境执法智库参与生态环境执法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我局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充分发挥行业专家在生态环境执法过程中的技术支撑作用，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的指导意见》（环执法〔2021〕1号）文件要求：“探索第三方辅助执法机制，加强生态环境执法智库，邀请专家、律师参与重大复杂案件办理，为高效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提供专业支持”。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偃师区生态环境执法智库专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智库人员选聘基本条件

1. 遵纪守法、公正廉洁、责任心强、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敢于发现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2. 自觉自愿、无私奉献，愿意从事环保公益事业；

3. 环境保护或法律及相关专业大专毕业6年本科毕业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3年、博士毕业1年以上，或从事环境管理、法律咨询工作10年以上的专业人士；

4. 年龄25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够从事现场执法和检查工作；

二、智库主要工作职责

1. 辅助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现场执法、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2. 为执法过程中发现的疑难问题提供技术支撑和法律保障；

3. 对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4. 检举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行为；

5. 监督生态环境执法工作；

三、智库选聘程序

1. 报名：自愿加入生态环境执法智库人士请填写《偃师区生态环境执法智库专家申请表》，2025年12月30日前寄送至洛阳市生态环境局偃师分局，邮箱：ysshbj@163.com，通信地址：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商都路68号，联系电话0379-67728205。

2. 审核：对申请加入生态环境执法智库人士进行资格审核，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确定初步入选人员。

3. 公示：通过资格审核后，对初步入选生态环境执法智库人士，采取政府政务网站公示的方式，接受社会监督。

4. 聘任：对公示无异议着，确定入选生态环境执法智库，并为入选人士颁发聘书。

四、有关项事项

此次选聘的生态环境执法智库人士属义务性质，不计薪酬。

此次选聘的生态环境执法智库人士实行聘任制，任期两年，期满后经审核优先继续聘任。

被聘任人士只参与辅助执法，不能单独进行执法工作，且无生态环境执法资格。

附件：偃师区生态环境执法智库专家申请表

2025年11月17日
附 件
偃师区生态环境执法智库专家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学    历
	
	职    务
	
	技术职称
	

	健康状况
	
	民    族
	
	是否在职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身份证号
	

	电子信箱
	
	
	
	所在地
	

	参加工作时间
	
	工作年限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职业资格注册专业类别
	
	 职业资格书编号
	

	申请专业领域
(限选三项)
	□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    □生态学     □水质科学与技术

□大气环境    □土壤学     □环境监测    □农业资源与环境

□固(危)废管理

□核与辐射    □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网络信息化  □综合管理(含法律)    □化学化工及其相关专业

	主要工作业绩
和经历
(可另附页)
	
	

	本人申请加入偃师区生态环境执法智库，参与生态环境执法，并保证在生态环境执法工作中做到科学、客观、公正。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